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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事務部進一步報告  
 

議員諒必記得，隨立法會 CB(2)1197/19-20 號文件於 2020 年
6 月  11 日向議員發出的立法會  LS96/19-20 號文件曾提及，法律
事務部 ("本部 ")正在審研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。  
 
2.  扼要而言，條例草案旨在修訂《保險業條例》 (第  41 章 )，
以就保險業監管局 ("保監局 ")透過直接對保險集團在香港成立為
法團的控權公司行使規管權力，而對保險集團作出規管及監管，訂定

條文。立法會並無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條例草案。本部已要求政府

當局澄清關乎擬議規管制度的若干事宜。本部的查詢及政府當局的

回應 (載於附錄 )所涉及的主要事宜綜述如下。  
 
擬議規管制度對保險集團的適用性  
 
3.  根據條例草案，保監局按照國際保險監管者協會所採納的

原則獲委任為保險集團的集團監管者，將會是擬議規管制度適用於

保險集團和保監局直接對保險集團行使規管權力的先決條件 (擬議
新訂第 95B 及 95C 條 )。本部要求政府當局說明：(i)訂定有關安排的
原因為何新加坡已制定 (但尚未生效 )的《 2013 年金融控權公司
法令》 (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Act 2013)並沒有就規管金融
控權公司 (包括保險集團 )訂定這種安排；以及 (ii)如條例草案獲制定
為法例，誰會負責委任保監局為保險集團的集團監管者，以及保監局

現時作為 3 個保險集團 (即友邦保險、富衛和英國保誠 )的集團監管者
的地位會否受到影響。  
 
4.  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，該先決條件旨在為保監局考慮是否對

某保險控權公司作出指定以納入其集團監管，提供一個客觀準則。

據保監局了解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實際上只會在按照國際保險監管

者協會頒布的原則、標準及指引，獲有關保險集團的各法定監管者 1 
所成立的監管聯席會委任為集團監管者後，才會指定有關保險控權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藉條例草案第  12 條加入的擬議新訂第  95A 條， "法定監管者 "的涵義

如下：如某主管當局根據某地方的法律而執行的職能，是就關乎保險或任何

其他金融服務的事宜，監管某保險集團或受監管集團的任何成員，則該當局

就該集團而言，即屬法定監管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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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須受《2013 年金融控權公司法令》所規限。此做法與條例草案
所訂的擬議安排相同。據政府當局所述，保監局現時作為上述  3 個
保險集團的集團監管者的地位，並不會因條例草案獲制定為法例而

受到影響。  
 
對保險控權公司作出指定的準則  
 
5.  根據條例草案，保監局會透過指定某保險集團中的某保險

控權公司為 "指定保險控權公司 "，對該集團行使監管職能。擬議新訂
第  95C(2)條列明在斷定作出某項指定是否適當時所採用的準則。應
本部查詢，政府當局解釋，按照一般原則，如一家保險控權公司的

保險集團在愈多市場經營保險業務，以及業務規模愈大，保監局對

該公司作出指定的機會便會較大。保監局在作出指定時，亦會顧及

國際保險監管者協會所頒布有關國際活躍保險集團的最新準則

(例如保費收入須來自 3 個或更多司法管轄區，以及資產總值 (以 3 年
滾動平均值計算 )最少達 500 億美元 )。  
 
保監局作出的集團監管  
 
6.  在指定保險控權公司獲指定後，保監局會斷定須受該局監管

的保險集團 ("受監管集團 ")包含哪些成員 (擬議新訂第 95D 條 )。受監
管集團的預定成員包括該指定保險控權公司、其所有附屬公司，以及

按照適用的會計準則須視為該指定保險控權公司所屬的保險集團的

成員的任何其他實體 ("預定成員 ")。此外，如保監局認為，某實體透過
任何財務、合約或營運關係，而與受監管集團的某預定成員屬密切

關連，則保監局將有權把該實體納入受監管集團。  
 
7.  應本部查詢，政府當局解釋，保監局在斷定某實體是否與

受監管集團的某預定成員屬密切關連時，會採取 "實質重於形式 "的
方式，並可考慮多項事宜。這些考慮因素包括各有關實體之間是否

有共同董事；各有關實體有否參與另一方的決策過程；以及各有關

實體之間是否有任何重大交易。  
 
8.  政府當局亦解釋，受監管集團可能包含並非以保險業務為

主要業務的實體，但包含此類非保險實體並不會超越保監局在

第  41 章下的主要職能的權限，原因是保險集團中保險實體的保單
持有人可能會受該集團中由非保險實體經營的業務所招致的風險所

影響，因此在須受保監局監管的集團中納入非保險實體，將有助保護

現有及潛在的保單持有人，而這正是第 41 章第 4A(1)條所訂明保監局
的主要職能之一。此外，擬議新訂第 95B(1)(b)條亦會將保監局的職能
擴展至包括規管及監管保監局獲委任為集團監管者的保險集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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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事宜  
 
9.  本部亦要求政府當局澄清多項事宜，包括 (i)保監局對保險
集團的 "規管職能 "與 "監管職能 "兩者有何不同及實際執行時分別會
採取甚麼措施； (ii)指定保險控權公司須繳付的擬議訂明費用的水平
的釐定基準為何； (iii)指定保險控權公司須與其控權公司維持何類
指明安排； (iv)保監局為了將指定保險控權公司清盤而行使權力的
理據為何；以及 (v)關於條例草案若干條文的草擬事宜。  
 
政府當局擬提出的修正案  
 
10.  政府當局擬在  2020 年  7 月  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
草案的二讀辯論後，就條例草案動議若干文本修正案及相應修正案。

該等擬議修正案載於政府當局在 2020 年 6 月 24 日就本部 2020 年
6 月 17 日的函件所發出的覆函的附件 2。本部察悉，政府當局的擬議
修正案均屬技術性質。  
 
11.  視乎議員對本報告所載事宜的意見，本部並無發現條例草案

和政府當局的擬議修正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。  
 
 
連附件 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助理法律顧問  
譚淑芳  
2020 年 6 月 26 日  



附錄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hc20200612ls-104-c
	hc20200612ls-104-a-c

